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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问题初探(雷和平、陈林；2004年7月6日)

文章作者：雷和平 陈林

  最近一个时期，“三农”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农业保险问题更是显得特别突出。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最近表示，要抓

紧研究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的可行性，并且鼓励现有的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引进在农业保险

方面富有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努力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但是，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逐步建立

和完善符合我国农业产业政策、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风险特点，能够满足广大农民保险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发展农业保险必须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符合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据了解，中国保监会已

经初步提出了五种主要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

等，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

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笔者认为，这个思路基本符合我国农业保

险发展的实际，多渠道、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有利于调动中央、地方、保险机构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应当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

上尽快付诸实施。 

  二、要正确处理各种保险主体、保险经营模式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商业性农业保险追求的第一目标肯定是利润，但

不能将其绝对化。商业性农业保险在保证效益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继续努力发挥其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特殊

重要作用。要注意克服在现有条件下商业性农业保险毫无作用的错误认识，力争通过保险机构自身的深化改革、改善服务和业务创新，积极

拓展农业保险新的领域和新的增长点。必须看到，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确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生

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整个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越

来越突出。 

  三、发展农业保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在设计、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的过程中，不但要考

虑全国总体的情况，考虑发达地区的情况，更要考虑西部落后地区的情况。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商业性保险与政策性保险的配套、农业

保险主体的构建以及营销方式、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均应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各个地区的选择不能强求统一。 

  四、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世贸组织规则，并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考虑国家、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不管是政策性农业

保险，还是商业性农业保险，我国当前发展农业保险必须立足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格局，力争保证农业保险资金的安全，尽可能取得良好的效

益，以保证农业保险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特别注意克服一提发展政策性保险，就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防范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

其次，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要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对农业保险方面的有关要求行事，防止出现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一些发达国

家在农业保险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要注意充分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防止死搬硬套别国的经验。另外，开展农业保险特别是

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一定的财政资金投入，在设计和建立农业保险体系时就应充分考虑国家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防止脱离实际的倾

向发生。 

  五、发展农业保险应从传统的农业产业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考虑为种植业服务，还应考虑为养殖业、高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以

及农业产业链拉长延伸以后派生的多种农村产业、行业服务，将发展狭义的农业保险与发展广义的农村保险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经济发展

和农民增收减负提供多形式、多渠道的保险服务。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借鉴上海市“以险养险”的方法，将一些效益较好的农村险种列

入农业险范围，与农业险一起核算经营，以弥补农业险的亏损，增强农业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发展农业保险需要整个保险业在保险营销和保险服务方面完成一次深刻的革命，要切实从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保险的开拓创

新，在保险制度、保险产品、保险服务与营销等多方面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力争推出更多的低费率、广覆盖，适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农

民急需且愿意接受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品种。 

  七、发展农业保险应特别重视对广大农民进行长期、持久、广泛、深入的保险知识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保险意识，增强农民参与

保险的自觉性。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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